
粮安委强调有必要采取国际

协调行动，共同解决粮价波

动结构性原因，确保相关行

动不会给小规模和边缘化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食物权带

来不良影响。

粮安委对高级别专家组（高

专组）在价格波动与粮食安

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

赏，并注意到有关价格波动

与粮食安全的报告以及其中

提出的建议。

粮安委欢迎20国集团“粮价

波动与农业行动计划”作为

一项积极的举措，应对粮价

波动的各种主要原因及其相

关影响，并欢迎在2011年11

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批

准通过该项行动计划。

粮安委欢迎根据粮安委总体

计划于2011年10月3-4日在

开罗举行的近东及北非区域

多边利益相关者粮食安全和

营养研讨会取得的成果，并

鼓励区域成员在区域和国家

层面处理好协调问题。

粮安委注意到，粮农组织与

其他利益相关者针对粮价居

高和波动的各项政策响应措

施的积极和不良影响开展了

评价分析，相关内容在2011

年粮农组织召集的一系列区

域和分区域磋商会议中有所

讨论。

C有助于 5, 8, 10 & 13
2011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37届会议批准了以下关于如何提
高粮食安全水平和关注小规模经营者的农业投资的建议。1

ÌÌ 1	 此为粮安委第（37）届会议最终报告摘录 

粮食价格波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政策建议

核心重点：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011/CFS37/documents/CFS37_Final_Report_Ch.pdf


粮安委提出了由有关各方和

利益相关者负责制定并落实

的下列行动要点：

a) 增加稳定、可持续的公

共和私营投资，以加强小农

生产系统，促进提高农业生

产力和农村发展，提高抗冲

击能力，并特别注重小规模

农业；

b) 促进大幅拓展农业研发

并增加供资，包括加强经过

改革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的工作，支持国家科研体

系、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

并通过北南合作和南南合作

推动技术转让、知识和实践

（包括家庭农业在内）共享

以及能力建设；

c) 支持成员国制定或审查

国家粮食安全综合战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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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由国家牵头并主导，以

实证为基础，吸收国家层面

的所有主要伙伴，尤其包括

民间社会、妇女和农民组织

参与，使各领域的政策包括

国家经济政策保持一致，以

便消除粮价波动；

d) 敦促成员国出台措施和

激励机制，减少粮食系统浪

费和损失，包括应对收获后

损失问题.

降低波动性的行动：

e) 支持农产品市场信息系

统以增加粮食市场信息并提

高透明度，敦促参与的国际

组织、私营部门主体和政府

向公众推广及时优质的粮食

市场信息产品；

f) 承认各国要在粮价危机

发生时更好地协调响应措

施，支持建立农产品市场信

息系统快速响应论坛，并要

求粮安委主席团确保该论坛

与粮安委之间保持适当联

系；

g) 提高农业衍生品市场的

透明度，完善监管和监督；

h) 指出建立一个透明、公

平、可预测的国际粮食贸易

系统非常重要，有助于减缓

极端价格波动，推动建立一

个负责、公平、基于规则的

多边贸易制度并纳入粮食安

全关切，尤其是最不发达国

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

家；而依照多哈发展回合授

权，支持多哈回合以进取、

均衡、全面的方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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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强调就该事宜开展一

项高专组研究，并要求高专

组在粮安委第三十八届会议

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报告；

l) 建议在粮食援助提供方

面酌情采用国家和地方社会

安全网和地方采购机制，同

时将时间、市场、生产以及

制度性和其他相关因素纳入

考虑，并依据多边贸易制度

的规则；

m) 赞同20国集团要求粮食

计划署和其他国际组织与伙

伴（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和西非国家做出努力，

支持在西非开展一个试点项

目，建立符合世贸组织农业

协定附件2相关规定的、有

针对性的区域性人道主义紧

急粮食储备；

n) 要求这些国际组织与其

他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紧

急人道主义粮食储备管理自

愿行为守则框架草案，提交

粮安委进一步审议；

o) 开发风险管理工具，包

括用于监测价格冲击的影

响，建议将其纳入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重点是减缓最弱

势群体受粮价波动影响的风

险。另外，还要注意将脆弱

的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最佳

做法和经验教训纳入进来；

p) 欢迎20国集团的决定，

即同意消除粮食计划署用于

非商业人道主义用途采购粮

食的出口限制或额外税收，

且未来也不再实施此类措

施，并敦促所有成员国同意

这一原则；

q) 欢迎为粮食援助提供更

多的国际支持，尤其是在粮

价高涨和波动时期，并根据

需要提供，包括在《粮食援

助公约》框架中提供。

粮安委建议粮农组织、农发

基金、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

相关国际组织与粮安委利益

相关方协力加强这些组织

之间以及与成员国的政策对

话，以便在所有适当层面采

纳并实施上述建议；

粮安委要求粮安委秘书处与

咨询小组合作，根据利益相

关方提供的信息，共同就上

述所有建议和行动要点的实

施情况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并在粮安委主席团确定的日

期提交粮安委。

i) 适用和必要时，根据对

这些政策可能给粮食安全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作出的以科

学为依据的全面评估，审查

生物燃料政策，确保生物燃

料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可

行的地区生产。根据这一精

神，授权高专组在充分考虑

经费和粮安委的其他优先重

点之后，以科学为基础进行

一项比较文献分析，顾及粮

农组织和全球生物能源伙伴

关系开展的工作，评估生物

燃料对粮食安全的积极和消

极影响，并将分析报告提交

粮安委；

j) 要求相关国际组织，与

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展磋商，

以进一步评估地方、国家和

区域粮食储备的局限性和有

效性；

减缓波动负面影响的行动：

k) 适当时加大国家在减缓

波动负面影响方面的作用，

包括通过制定建立长期稳定

的国家社会保护战略和安全

网，在危机发生时发挥作用

并扩大影响，尤其要顾及弱

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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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所有利益相关方

都能藉此共同努力，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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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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